附件2

云南省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变更登记表
（本表用A4纸原样下载、复印、复制均有效，用碳素笔、钢笔填写或打印）           编号：
	序号
	项  目
	现准印登记凭证内容

(全部填写,特别核对“准印登记项目记录”一页)
	拟变更后内容

(仅填写变更项目,如停办仅标示“申请停办”)

	1
	内部资料性

出版物名称
	
	

	2
	类    型
	□报型 □刊型
	□报型 □刊型

	3
	办公地址
	
	

	4
	编印单位
	
	

	5
	主管单位
	
	

	6
	每年期数
	
	

	7
	开本(版)
	
	

	8
	册(套)数
	每期    册（套）
	每期    册（套）

	9
	承印企业
	
	

	准印证号
	
	发证日期
	     年   月   日

	原因和理由
	（相关说明、证明材料须盖有公章，如复印用A4纸单面并加盖公章，装订于此表后）

编印单位(盖章)
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州、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意见

（注：编印单位为省属在昆的不填此栏）
(盖章)
年     月 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部 门 意 见

省新闻出版行政
	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
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说 明
	1.“发送对象”、“准印证号”、“编印单位”主体不予变更；提交此表时附上《准印证》原件。

2.如变更编印单位名称或主管单位，新旧编印单位或主管单位均须盖章。
3.新编印单位必须具备法人资格，并提交（国家机关除外）下列附件之一：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、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。证照用A4纸单面复印（副本内页），并在复印件上加盖与证照单位名称完全相符的公章，装订于此表后。

4.变更承印企业须提交承印单位的《印刷经营许可证》。



注:此表仅1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制
   








